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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电子学院教师学术休假制度实施细则 

（试行） 

为加强微电子学院专业与学科建设，提升学院教师学术

研究品质和教学研究能力，根据《大连理工大学学术休假制度

暂行办法》的要求，学院在保证正常教学、科研等工作的前提

下，合理安排教师进行学术休假。 

一、学术休假对象 

本细则适用对象为受聘于学校事业编制教学科研岗位的

专任教师。为了保证学院正常工作的连续性，双肩挑人员及担

任学院领导职务的教师任期内一般不安排学术休假。  

二、申请条件 

专任教师申请学术休假，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由校内其它学部、学院流转至我院的教师或新引进的教

师，连续在我校工作满五年，现任教授职务。 

（二）各年度考核均须为合格以上，且教学、科研工作突出，

成绩优秀。 

（三）各年度未有任何形式的师德失范、违规和违纪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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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休假期限和内容 

（一）学术休假一般以 5 年为一个周期，每个周期可安排一次，

时间不超过 6 个月。 

（二）申请人员应合理规划时间，保证学校、学院教学、科研

工作的正常运行，且休假应在一学期内完成。  

四、办理程序 

4 月：①学院根据学校下达名额发布通知；②学院符合

学术休假条件的人员在全面考虑和安排好教学、科研工作及其

他各项工作的前提下，向学院提交《大连理工大学教师学术休

假登记表》（见附件）；③学院组织学术委员会进行评审、确定

具体人员；④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最终人员名单；⑤学院

网站进行公示。 

5 月：经公示无异议的人员提交《大连理工大学教师学术

休假登记表》到校人事处审批，完成备案，即可实施。 

6 月：经学校批准安排学术休假的人员在休假前与学院签

订相关协议。 

五、管理和考核 

（一）教学、科研人员在学术休假期间须与学校、学院保持联

系，并有义务参加学校、学院要求的相关活动。 

（二）学术休假期间，不得做有损学校、学院利益的事情。 

（三）学术休假结束后，须在 5 个工作日内到学院综合办公室

销假，14 个工作日内向学院提交学术休假学术工作总结报告

一式二份，学院审核通过后由学院保留一份，另一份报人事处

备案，作为年度考核时的依据。 

六、本细则未尽事宜按照《大连理工大学学术休假制度暂行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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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七、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院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大连理工大学 微电子学院 

2017 年 5 月 22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大连理工大学微电子学院办公室      2017 年 5 月 2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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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理工大学教师学术休假申请表 

姓 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政治面貌  民族  来校时间  

专业技术职务 

及任职时间 
 

最高学位及 

取得时间 
 

所在学部（院、部）  研究方向  

申请学术休假 

起始时间 
 

申请学术休假

所在地 
 

近五年 5项 

代表性业绩成果 
 

近五年业绩综述

（500字以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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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休假计划  

预期目标 

 

 

 

本人签字： 

师德师风建设分

委员会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同志近 5年内未有任何形式的师德失范、违规和违纪情况，

经师德师风建设分委员会讨论通过，同意其申请学术休假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签字：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所在学部（院、部）

意见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（公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人事处意见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（公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此表请正反面打印，一式三份，审批后学校、学部（院、部）、个人各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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